
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研究生 

出席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 3 月 29日 98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0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鼓勵本系研究生赴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以提升研究生的研究

水準和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 97 學年度以前歷年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餘款 

結轉支應，用磐為止。 

 

第三條 補助對象：凡本系研究生（不含碩專班）並以本所學生身分參與國內

學術論文發表(含海報展示)之研究生為申請對象。 

 

第四條 補助範圍： 

1. 補助來回交通費（最高以自強號為限）。 

2. 補助註冊費(或報名費)。 

 

第五條 符合申請資格者，事後一個月內檢附發表論文相關資料與收據，向系

辦公室申請。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